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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教育质量
监测 2025 年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》

各普通本科高校、本科层次职业学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 2025年数据

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督厅函〔2025〕16号，见附件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部校数据网络（以下简称部校通道）

2025年首次开展数据采集。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（以下简称

信息中心）已通过部校通道下达采集任务指令，各校须于 2026年

1月 16日前完成数据采集工作。

2.各校须明确数据采集工作牵头部门及联系人，即日起登录教

育 部 数 据 治 理 平 台 （ 以 下 简 称 平 台 ， 网 址 为 ：

https://data.moe.edu.cn/page/gdjyz1jc）查看采集流程，学习《普通

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数据资源建设指南》《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数

据网络高校节点操作手册》等文件，全面准确掌握数据采集要求。

3.请各高校尽快登录平台下载填写《高等学校牵头部门联系人

信息表》。11月 26日前，部属高校从系统报送，其他本科高校将

https://data.moe.edu.cn/page/gdjyz1jc
https://data.moe.edu.cn/page/gdjyz1j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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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 word版和盖章扫描件 pdf版发送到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邮箱

（gjc@hnedu.cn）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发送到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

成人教育处邮箱（hnzcc910@163.com）。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李绍华，电话：0731－84714932；

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郭宝琴，电话：0731－84723683。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5年 11月 25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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